
本报讯（记者 申长明 通讯员 梁
莉）12月8日，记者从市图书馆获悉，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书法
艺术魅力，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市图
书馆联合冠英高级中学举办了“墨香
满校园”书法进校园教学活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特别邀请了我
市知名书法家杨伟明参与，在活动现
场，杨伟明以书法为核心载体，通过
多元形式让现场师生感受笔墨韵
味。他从笔法、结构到章法，进行了
系统讲解，并亲自书写展示了楷书、
行书、隶书等字体形式。师生们凝神
静气、挥毫泼墨，与书法家进行笔尖
上的互动，展现出了良好的书写功底
和学习热情。

据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活动旨在让师生们更直观地感受
传统书法的艺术魅力，增加校园文化
气息，形成“人人爱书法、人人练书
法”的良好氛围，丰富校园文化建设

内涵。活动为师生们搭建了学习、交
流、展示的平台，有效推动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校园的传播与传承，为
校园文化建设注入了更多活力。

活动现场

弘扬书法艺术 丰富校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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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崔敬）12 月 8 日，记
者了解到，省发展改革委发布河南省第
一批 36 个产业园区集群地标名单。其
中，新乡市3个产业集群成功入选名单，
展现了我市在细分领域构建产业优势、
强化产业链协作的阶段性成果。

据了解，为做大做强产业园区主

导产业，提升产业园区专业化、特色
化、集群化发展水平，打造一批更具辨
识度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地标，经省
辖市研究梳理、第三方评估，形成了第
一批特色突出、协作高效、品牌效应凸
显、场景资源丰富的标志性产业园区
集群。

河南省第一批 36 个产业园区集群
地标名单共由领军型集群地标、特色型
集群地标、成长型集群地标3个类型构
成。领军型集群地标名单中，新乡经开
区生物基纤维产业集群、长垣经开区起
重装备产业集群成功入选。而新乡电源
开发区电池产业集群则入选特色型集群

地标名单。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强优质特色产

业集群发展，而此次入选的3个产业集
群，显示了我市在建设主导产业特色突
出、产业链供应链协作高效、企业群体品
牌效应凸显的特色产业集群方面的不断
迈进。

河南省第一批产业园区集群地标名单出炉

我市3个产业集群在列

骑电动车被路沿石绊倒，责任算谁的？
□记者 申长明 通讯员冯裴裴

记者感言：

这起电动车骑行者被路沿石绊倒
的案件，看似偶然，实则折射出公共场
所安全管理与个人出行责任的双重命
题。未合规移交、存在隐患的路沿石，
不仅让骑行者付出了身体受伤、财产受
损的代价，更敲响了公共设施建设与管
理的安全警钟。

房地产公司作为建设方，未履行安
全保障义务，留下通行隐患，理应承担
相应责任，而骑行者在人行道违规骑
行，且未充分注意雨天路况，自身亦需
承担主要过错。这一判决既彰显了法
律的公平公正，也明确了各方在公共安
全中的责任边界。

公共场所的每一处设施，都关乎群
众出行安全。建设单位需严守安全标
准，管理部门要厘清责任、强化排查，物
业需做好辖区内设施维护。同时，每个
人也应恪守交通规则，出行时保持谨慎，
才能筑牢公共安全的“双重防线”，让“意
外”少一些，平安多一些。

本报讯（记者 李蕊）遇到摔倒的老人，
扶还是不扶？10 路公交车车长丁坤和热心
乘客给出了答案。

12月7日下午1时20分，市公交集团五
公司10路公交车车长丁坤驾驶车辆准时抵
达人民路西段金龙铜业公交站牌时，看到一
名老太太躺在站牌旁的地面上。啥情况？
丁坤立刻将车辆平稳停好，快速下车，同时
高声招呼车上一名热心的年轻乘客一同前
往查看。“阿姨，您哪儿疼不疼？有没有不舒
服？”丁坤和热心乘客一边小心翼翼地将老
人缓缓扶起，一边询问。老人站起后，缓了
缓神表示，自己没事，只是不小心脚下打滑
摔倒了。“那您是不是要乘车啊？用不用联
系家人？”丁坤继续询问。老人表示，她是要
乘车，但不需要联系家人。随后，丁坤和热
心乘客便将老人搀扶上车，安排好座位，丁
坤才继续行车。当车辆向东行驶至飞机场
站点时，老人准备下车，丁坤走上前，来到老
人身边，将老人搀扶着一步步走下台阶，目
送老人能够正常行走，安全离站后，才安心
返回驾驶座继续投入营运。

车长乘客联手 扶起跌倒老人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谁能想到，自己骑电动车出门，竟会在
人行道上被路沿石绊倒受伤？那么，遇
到这种情况，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12
月 8 日，记者从红旗区人民法院了解
到，该院近期审理了一起这样的案件。

基本案情

王某骑电动车经过某楼盘西侧人
行道时，被该小区西出入口一处高于地
面的路沿石绊倒，随即被送往医院治
疗。经查，绊倒王某的路沿石由该楼盘
开发企业某房地产公司建设，且未向相
关部门报批及移交管理。事故发生后，
王某因治疗产生医疗费等多项支出，为
维护自身权益，将该房地产公司、物业
公司及辖区应急执法局诉至法院，要求
三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 11 万余元，
并承担鉴定费及诉讼费用。

法院审理

红旗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涉
案人行道设施由某房地产公司设计建
设，其设置的路沿石高于相邻地面，存
在安全隐患，某房地产公司作为设施
建设方，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事故
发生具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侵权
责任。同时，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在人行道上骑电动车违反交
通安全规定，且在下雨天气未对道路
状况尽到充分谨慎的注意义务，对自
身损害的发生亦存在主要过错，应自
行承担部分责任。关于其他被告，涉
案事故地点并非某物业公司的物业管
理区域，且某房地产公司未举证证明
涉案设施已报批并移交辖区应急执法
局管理，故物业公司、应急执法局不应
承担赔偿责任。综合案情及各方过错
程度，法院依法酌定某房地产公司对
王某的损失承担 30%的责任，王某自
担 70%的责任，最终判决某房地产公
司赔偿王某3万余元。

法官说法

据办案法官介绍，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公共场所的
经营者、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
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在
城市道路及相关设施建设、管理过程
中，建设单位应严格遵守安全标准，确
保建设的设施不存在通行隐患，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需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物业服务企业及相关管
理部门应明确责任边界，加强管辖区域
内设施的维护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风

险。同时，行人及非机动车驾驶人出行
时应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对道路环境及
天气变化保持高度警惕，遇到潜在安全
隐患时及时采取避让措施，谨慎通行，
避免自身权益受损。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
一百七十三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
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
侵权人的责任。第一千一百七十九
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
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
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
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
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
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一千一百
九十八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
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
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任后，
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